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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设备更新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12NMB17166092026201

采购人（甲方）：龙州县融媒体中心

供应商（乙方）：广西千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于 2026 年 4 月 9 日签订了《广播电视设备更新项目合同》(以

下简称“原合同”)，现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补充协议，对原合同付款

方式进行修改。本协议作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如下变更补充协议:

一、付款方式变更内容

（一）原付款方式说明

原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为：

（1）本项目无预付款，乙方将货物按要求全部送达指定交货地点，设备安

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付款申请书和开具的全额

财务发票（合同金额）向乙方支付合同货款总额的 70%。

（2）设备正常运行 12 个月后，由乙方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书和开具的全额

财务发票（合同金额），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货款总额的 30%合同尾款。

（二）变更后的付款方式

经双方协商，付款方式变更为：

本项目无预付款，乙方将货物按要求全部送达指定交货地点，设备安装调试

完毕并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付款申请书和开具的全额财务发

票（合同金额）向乙方支付合同货款总额的 100%。

二、付款责任

1.甲方应按照变更后的付款方式及时支付款项。

2.乙方应确保提交的付款申请及相关凭证真实、完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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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约定

1、乙方保证所提供的设备甲方能够享受到生产厂家提供的正规售后保修服

务，均参照生产厂家的规定进行保修，提供终身维护。

2.本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

3.本补充协议未尽事宜，按原合同的相关条款执行。

4.本补充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

生效。

甲方：龙州县融媒体中心（章）

2026 年 6 月 3日

乙方：广西千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章）

2026 年 6 月 3日

单位地址：广西龙州县龙州镇白沙街 74号 单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津头

街道金湖路28号和实水榭花都1号楼（紫逸轩）

3单元 10 层 1001 号房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0771-8812734 电话：18277123530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2874434029@qq.com

开户名称： 开户名称：广西千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识别号：91450103MAEL75900E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民

族大道东支行

账号： 账号：45050160465300001647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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